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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表示房价不宜纳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8月19日)

文章作者：

    《上海证券报》消息，针对当前住房价格较高的问题，有人提出，应将商品房价格变动反映到居民消费价格中，甚至还有人建议将股

票市场的价格变动也纳入进来。国家统计局的有关专家说，这种观点是对居民消费价格内涵及其作用的曲解。 

    国家统计局专家18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居民消费价格只能反映与居民即期消费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变动，不

能反映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类价格的变动。资产类价格的变动有股票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加以反映。这位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基本上体现了居民居住类价格变动。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调查项目中，包括了诸如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物业费及其它与居住

有关的服务，以及水、电、燃气等所有与居住有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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